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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DAW，指的就是消除一切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 
(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) 

CEDAW是保障婦女人權的完整清單，同時也是各國用以檢視其婦女人 
權保障執行情況的最佳評估指標，至今超過187個國家簽署。 

CEDAW也是聯合國僅次於兒童權利公約的第二大人權公約，常被稱為 
「國際婦女人權法典/國際女性權利法案」或「婦女公約」。 



第 1-6 條  保障婦女能夠得到充分發展 

第 7-9 條  保障婦女的參政權與公民權 

第10-14條  說明婦女應有的教育、就業、健康以及經濟權利 

第15-16條  保障婦女在婚姻、家庭中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



實質平等 不歧視 國家義務 

讓女性有完整的人
權，「一視同仁」
不等於「平等」，
看見「差異」的
「實質平等」。 

清楚界定歧視女性
及性別的定義，禁
止直接歧視、間接
歧視及多重（交叉）
歧視。 

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
任，執行公約義務者 為
國家。國家指的是所有政
府機關或部門，涵 
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和行
政機關以及當地政府 
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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